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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导言

1）   OIE《水生动物卫生法典》（简称本法典）为在世界范围内促进水生动物卫生工作提

供了准则，并就水产养殖动物福利和水生动物抗微生物制剂使用问题提供了标准。

法典使用指南就如何使用本法典向OIE成员主管部门提供建议。

2）   主管部门应根据本法典提出的标准制定措施，尽早发现、内部报告、通报、控制或

根除水生动物（两栖类、甲壳类、鱼类和软体动物）疫病及其病原体，防止病原体

通过水生动物及其产品的国际贸易进行传播，同时避免以卫生为由的不合理的贸易

壁垒。

3）   OIE基于最新科学和技术信息制定标准。正确使用这些标准有利于在水生动物及其产

品的生产和贸易中，保护水生动物卫生和水产养殖鱼类福利。

4）   本法典如无关于特定病原体或水生动物产品的章节、条款或建议，主管部门仍可采

取适当的卫生措施，而制定这些措施需以本法典规定进行的风险分析为依据。

5）  在每章结尾注明了首次通过年份和最新修订年份。

6）  登录OIE网站http：//www.oie.int可查阅本法典全文，并下载各章节。

B.本法典主要内容

1）   本法典中出现的主要术语和词汇的定义均汇总在术语表中，这些定义一般不含在普

通词典中。阅读和使用本法典应了解这些术语定义。在本法典在线版本中，点击以

斜体表示的术语可查阅相关定义。

2）   在本法典一些章节中可见“（研究中）”字样，表示该部分尚未经OIE成员代表大会

正式通过，因此尚不属于正式规定。

3）   第1篇就疫病及其病原体监测和通报等问题设立了标准，还包括OIE名录水生动物疫

病界定标准、OIE名录疫病、向OIE通报的程序以及易感物种界定标准。

4）   第2篇介绍了在OIE没有制定标准的情况下，进口国/地区开展进口风险分析的指导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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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进口国/地区如采取比OIE现行标准更为严格的措施，则应参照指导原则证明采取

这些措施的合理性。

5）   第3篇为建立、维护、评估水生动物卫生机构以及开展信息交流设立了标准。这些标

准旨在协助成员主管部门实现改善水生动物卫生状态和水生动物福利的目标，建立

并保持对其国际水生动物卫生证书的信任度。

6）   第4篇就实施动物疫病防控措施设立了标准。措施包括地区划分、建立生物安全隔离

区、消毒、应急预案、休渔、水生动物废物处置和控制水生动物饲料中的病原体等。

7）   第5篇为实施一般贸易卫生措施设立了标准，内容涉及认证、出口国/地区、过境国/

地区和进口国/地区适用措施，并提供了国际水生动物卫生证书范本，以统一国际贸

易文件格式与内容。

8）  第6篇为确保可靠和谨慎地使用水生动物抗微生物制剂设立了标准。

9）   第7篇为保护水产养殖鱼类福利设立了标准，涵盖保护养殖鱼类福利的一般原则，包

括鱼类运输、击晕和宰杀以及为控制疫病而进行宰杀所涉及的福利措施。

10）   第8篇至第11篇中的标准旨在防止OIE名录疫病病原体传入进口国/地区。每一疫病

章节均包含一份已知易感物种目录。制定这些标准考虑到交易商品的性质、出口

国、地区或生物安全隔离区的水生动物卫生状态，以及适用于每种商品的风险降低

措施。

11）   制定这些标准的前提是假设进口国/地区不存在相关病原体，或病原体属于控制/根

除计划对象。第8篇至第11篇分别涉及两栖类、甲壳类、鱼类和软体动物。

C.专题内容

1）  通报

本法典第1.1章根据《OIE组织章程》描述了成员需履行的义务。第1.1章规定，OIE名录

疫病为必须通报的疫病，并鼓励成员向OIE提供其他具有流行病学意义的水生动物卫生事

件信息，包括新出现的疫病。

本法典第1.2章描述了OIE名录疫病界定标准。

本法典第1.3章列出了OIE名录疫病，分为两栖类、甲壳类、鱼类和软体动物四个部分。

2）  诊断检测

OIE《水生动物诊断试验手册》（以下简称《水生手册》）提供了名录疫病诊断方法。负

责实验室检测的专家应充分了解《水生手册》介绍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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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无疫病

本法典第1.4.6条规定了宣告国家、地区或生物安全隔离区无某特定感染的一般原则，适

用于名录疫病章节无具体规定时。

4）  病原体不同变体

一些病原体具有一种或多种变体。在本法典中说明了高致病性变体及其与低致病性变体

的区分。如致病株较为稳定且具有可用于诊断的特性，并显示出不同程度的致病性，则

应根据不同致病株所构成的风险，采用不同标准提供保护。鲑传染性贫血症病毒感染是

名录中的第一种疫病，本法典针对引发该疫病的不同毒株提供了风险管理措施选项。

5）  确定物种对名录疫病的易感性

第1.5章提出了每一疫病章节第×.×.2条中所列易感物种的界定标准。由于水产养殖动物

种类繁多，列出易感物种对水产养殖工作极为重要。

此项工作尚在进行中，某些章节中的易感物种尚未根据第1.5章中的标准进行评估。

6）  贸易要求

制定水生动物国际贸易卫生措施应基于OIE提出的标准。成员规定的水生动物或水生动物

产品进口条件可不同于本法典提出的建议。为科学地证明更严格进口条件的合理性，进

口国/地区应按照第2.1章所述标准进行风险分析。WTO成员应参考《SPS协定》。

第5.1章至第5.3章说明了进出口国/地区在国际贸易中的义务和道德责任，主管部门和直

接参与国际贸易的所有兽医和认证官员应充分了解这些内容。第5.3章还介绍了OIE关于

争端调解的非正式程序。

在本法典每一疫病章节中，列出了可安全交易的水产动物产品。对于这些产品无需采取

特定疫病卫生措施，无论出口国或地区的相关疫病状态如何。如已列出安全商品清单，

进口国/地区则不应对这些安全商品提出任何与所涉病原体相关的条件。

7）  水生动物产品贸易安全性

第5.4章描述了关于水生动物产品安全性的评估标准。在每一疫病章节中，列出了经过评

估并符合这些标准的水生动物产品。第5.4.1条描述了用于任何目的的水生动物产品安全

性的评估标准，第5.4.2条描述了作为人类食品的水生动物产品安全性的评估标准。

第×.×.3条列出了可为任何目的而进口的水生动物产品，而无论出口国、地区或生物安

全隔离区所涉疫病状态如何。将某一水生动物产品列入第×.×.3条的依据是，有证据表

明该产品不含病原体，或已通过物理、化学或生物学方法灭活了病原体。

第11篇软体动物章节的第×.×.11条、两栖类、甲壳类和鱼类章节的第×.×.12条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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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6条列出了为食品零售可进口的水生动物产品，而无论出口国、地区或生物安全隔

离区的疫病状态如何。评估是否将水生动物产品列为这类产品主要基于产品形式和包装、

消费者预计产生的废物组织量以及废物中可能存在的病原体。

8）  国际水生动物卫生证书

国际水生动物卫生证书是出口国/地区主管部门根据本法典第5.1章和第5.2章签发的正式

文件，证书中列出了关于出口水生动物商品的卫生要求。出口国/地区的水生动物卫生机

构质量对于向贸易伙伴保证出口水生动物产品安全至关重要，这涉及水生动物卫生机构

在提供国际卫生证书中的职业道德水准以及履行通报义务的情况。

国际卫生证书是开展国际贸易的基本文件，为进口国/地区提供水生动物和产品的卫生

保证。规定措施应考虑到出口国/地区和进口国/地区的卫生状态，并以本法典的标准为

基础。

起草国际水生动物卫生证书应按照以下步骤：

　a）  确定进口国/地区因其自身水生动物卫生状态而有理由寻求保护的疫病。进口国/地

区不应对发生在本国境内或本地区内但不属于官方控制方案的疫病提出要求；

　b）  对于可通过国际贸易传播疫病的水生动物产品，进口国/地区应根据原产地国家、地

区或生物安全隔离区的疫病状态，采用本法典具体疫病章节中的相关规定。疫病状

态的判定应根据第1.4.6条所述，除非相关疫病章节另有规定；

　c）  编制国际水生动物卫生证书时，进口国/地区应尽量按照术语表中的定义使用术语和

文字表达。国际水生动物卫生证书内容应简明扼要、用词准确，以免对进口国/地区

的要求产生误解；

　d）  第5.10章提供了作为参考基准的国际水生动物卫生证书范本，为成员进一步提供

指导。

9）  为进口商和出口商提供指导说明

建议成员主管部门编制指导说明，帮助进口商和出口商了解国际贸易卫生要求。这些指

导应明确说明贸易条件，包括出口前与出口后、运输和卸载期间需采取的措施，以及相

关法律义务和操作规程，并就货物随附的国际水生动物卫生证书应包括的所有细节提供

建议，还应提醒出口商注意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关于水生动物和水生动物产品航空运输的

规则。

注：于1995年首次通过，于2018年最新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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